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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198/03-04號文件   2004年 1月 30日
第二十三次會議

的紀要

立法會CB(1)1219/03-04號文件   2004年 2月 13日
第二十四次會議

的紀要

立法會CB(1)1228/03-04號文件   2004年 2月 24日
第二十五次會議

的紀要 )

2004年 1月 30日、2月 13日及 2月 24日三次會議的
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230/03-04(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4年 1月
30日 第 二 十 三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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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230/03-04(02)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4年 2月
13日 第 二 十 四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宜 ”

立法會CB(1)1230/03-04(03)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4年 2月
24日 第 二 十 五
次 會 議 的 跟 進

事宜 ”

立法會CB(1)1230/03-04(04)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關 “對轉制機
制及更正條文作

出修訂的諮詢報

告 ”的文件

立法會CB(1)1057/03-04(01)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關 “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立

場文件 ”的文件

立法會 CB(1)968/03-04(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關 “主要問題
的立場報告 ”的
文件

立法會 CB(1)730/03-04(05)號
文件

  政府當局對律師

會提出 “白晝改
制 ”建議的初步
回應

立法會 CB(1)615/03-04(01)號
文件

  香港律師會 2003
年 12月 16日的意
見書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採取下列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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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員察悉有關 “對轉制機制及更正條文作
出 修 訂 的 諮 詢 報 告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230/03-04(04)號文件 )附件所載各
份意見書，並請政府當局將其向有關各方

作出的書面回覆送交法案委員會。

(b) 一位委員提到新界鄉議局 2004年 3月 2日的
意見書 (載於有關 “對轉制機制及更正條文
作 出 修 訂 的 諮 詢 報 告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1)1230/03-04(04)號文件 )的附件 )，並特
別引述鄉議局的下述意見：“在 “白晝改制 ”
的機制上，應該要提供一個彈性機制，即

倘若有業權人在該 12年內，因某些特殊情
況或原因，未能獲悉有關業權註冊的轉制

機制，導致其失去物業權益，法例應容許

該業權人可向法庭提出申請處理其權益，

以避免扼殺有關人士獲得處理物業權益的

機會 ”。該委員指出，其中一種特殊情況可
能是擁有人在 12年 “保存期 ”內不在香港。
關於此點，政府當局答允因應鄉議局關注

的事項向該局提供文件，說明就 “白晝改
制 ”機制下可對人和對物強制執行的土地
權益而言，擁有人能得到多大程度的保

障。

(c) 鑒於法案委員會將在 2004年 4月 13日的會
議上開始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政

府當局獲請就先前會議上提出有待解決的

政策問題作出書面回覆，供法案委員會在

2004年 4月 2日下次會議上考慮。政府當局
獲請參考法案委員會秘書 2004年 3月 3日的
函件隨附的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摘要 ”。

未來工作路向

4. 土地註冊處處長表示，由於有關各方對 “白晝改
制 ”的整體計劃內容原則上沒有異議，因此政府當局會
手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擬稿，以便實行
該計劃。他又證實，條例草案的完整版本及所有修正案

擬稿最遲會在 2004年 5月中備妥。

5. 鑒於條例草案影響重大，委員強調有需要詳細

研究條例草案的內容。委員亦答允盡最大努力繼續審議

該條例草案，但認為不應讓條例草案匆匆通過。在此方

面，部分委員對於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實際上可否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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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立法會會期內完成表示有所保留，因為修正案擬稿要

到 2004年 5月中才全部備妥，而法案委員會和有關各方均
需要時間研究該等修正案擬稿。土地註冊處處長指出，

政府當局會由 2004年 4月開始把修正案擬稿分批提交法
案委員會。修正案擬稿一俟備妥，亦會送交香港大律師

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置評。

6. 鑒於法案委員會將在 2004年 4月 13日的會議上
開始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主席請政府當局就先

前會議上提出有待解決的政策問題作出書面回應，供法

案委員會在 2004年 3月 23日的下次會議上考慮。土地註冊
處處長表示要到 2004年 3月底才能就有關問題作出書面
回應。因此，委員同意將下次會議改於 2004年 4月 2日 (星
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舉行。

(會後補註：經修訂的會議編排已在 2004年 3月
9日發給政府當局，並在 2004年 3月 10日隨立法
會CB(1)1253/03-04號文件發給各委員。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7.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1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26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過程第二十六次會議過程第二十六次會議過程第二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9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023 主席 通過2004年1月30日、2月13日
及 2月 24日三次會議的紀要

000024-000137 主席 致歡迎辭及序辭

000138-001235 主席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 “對轉
制機制及更正條文作出

修訂的諮詢報告 ”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30/03-04
(04)號文件 )

(b)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會
手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修正案 ”)擬稿

001236-002302 主席

劉健儀議員

陳偉業議員

鄧兆棠議員

何俊仁議員

譚耀宗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未來工作路向：

(a) 委員強調有需要詳細審
議條例草案

(b) 部分委員對於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實際上可否

在今個立法會會期內完

成一事有保留

(c) 政府當局證實會由2004年
4月開始分批提交修正案
擬稿，供法案委員會審議

(d) 委員表示會盡最大努力
繼續審議條例草案，但強

調不應讓該條例草案匆

匆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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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2303-002611 主席 主 席 匯 報 其 與 香 港 律 師 會

(“律師會 ”)土地業權條例草
案工作小組會面的情況：

(a) 律師會原則上贊成設立
新 的 土 地 業 權 註 冊 制

度，因為在該制度下進行

物業轉易，可以節省人力

物力；

(b) 律師會認為該會與政府
當局就條例草案進行的

磋商是有成效的，而且取

得良好進展；及

 
(c) 律師會大致支持政府當

局提出的轉制機制修訂

建議

002612-003100 主席

劉健儀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a) 助理法律顧問認為，當局
建議改變法庭就偽造個

案更正註冊業權的權力

及 條 例 草 案 的 其 他 條

文，會使本港的土地業權

註冊制度變成一個世界

上 獨 一 無 二 的 混 合 制

度，而在這個制度下，業

權並不會如原先設想般

清晰明確

(b) 根據條例草案實施的土
地業權註冊制度與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業權註冊

制度有何分別

003101-004555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a) 主席提述消費者委員會
的意見書。政府當局證

實，在轉制當日，任何能

夠提出非書面衡平法權

益申索的人，均不會被阻

止在業權註冊紀錄中註

冊非同意警告書，不論有

關訴訟是在轉制日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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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前還是之後引起。最重要

的一點是，付出有值代價

的買家不會受此類申索

影響，除非在他購入物業

前已經有知會備忘或非

同意警告書註冊

(b) 在上文 (a)項所述安排下
社會的得益與社會付出

的代價的比較。政府當局

保證，儘管有此安排，但

非書面衡平法權益的持

有人可隨時對人強制執

行其權益

(c) 政府當局認為可採取一
些步驟來保障非書面衡

平法權益，並保證可藉下

述方法盡量減輕土地業

權註冊制度對非書面衡

平法權益的影響：設定長

12年的 “保存期 ”；在條例
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隔

一段較長的時間，才正式

開始推行土地業權註冊

制度；以及就土地業權註

冊制度作廣泛宣傳

(d) 討論律師是否有責任提
醒客戶注意土地業權註

冊制度的影響，尤其是對

非書面衡平法權益所造

成的影響。一位委員強調

有需要就此徵詢律師會

的意見

(e) 主席認為應妥善處理有
關各方在意見書中表示

關注的事項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a)段
所載採取跟進行

動



4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4556-004920 主席

鄧兆棠議員

政府當局

(a) 一位委員籲請當局回應
新界鄉議局所提出的下

述意見： “在 “白晝改制 ”
的機制上，應該要提供一

個彈性機制，即倘若有業

權人因某些特殊情況，未

能獲悉有關業權註冊的

轉制機制，導致其失去物

業權益，法例應容許該業

權人可向法庭提出申請

處理其權益 ”

(b) 政府當局解釋在甚麼情
況下可對註冊業權作出

更正，以及就 “白晝改制 ”
機制下可對人和對物強

制 執 行 的 土 地 權 益 而

言，擁有人能得到多大程

度的保障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b)段
所載採取跟進行

動

004921-010250 主席

秘書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證實要到 2004
年 3月底才能就先前會議
上提出有待解決的政策

問題作出書面回應

(b) 下次會議改期舉行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3(c)段
所載採取跟進行

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26日


